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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于 2014�年 5�月12�日开市起停牌，本次公司披露《金城造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后，公司股票

自2014年10月13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复牌后，公司需要继续开展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后续审计、评估等工作，待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

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编制《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

生变更，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所作出的关于资产注

入的承诺、股份锁定的承诺、赠送股权业绩承诺等相关承诺事项将需要变更或豁免履行。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通知时间和方式：2014年9月30日以传真及送达方式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4年10月9日在公司召开

3、应出席人数、实际出席人数、缺席人数、委托表决人数

应出席董事10名，实到现场及通讯参会董事9名，董事李恩明、包玉梅、吴艳华、关华、张福贵、王宝山、程春梅现场出席了会

议，董事施献东、卢剑波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朱祖国委托董事施献东代为行使表决权（回避表决）。

4、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主持人：董事长李恩明

列席人员：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相关主体重组承诺变更履行的议案》

2014年9月5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主体重组承诺变更事项的议

案》，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履行其在公司重整期间所作出的资产注入等承诺形成决议，并同意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以及相关主体协商情况，同意由公司股东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贸易” ）实

际控制人徐国瑞先生代替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重组方资格，寻找优质资产注入公司，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维护广大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目前，公司已在徐国瑞先生的推动下与潜在交易对方就开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达成合作意向，并已制作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徐国瑞先生通过认购配套资金将代替朱祖国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申报、实施的前提，需要公司股东大会豁免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相关资产注入承诺，并认可公司重组方变

更为徐国瑞。

基于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主体重组承诺变更事项的议案》的相关条

件已经发生变化，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在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基础上，董事会进一步讨论形成如下决

议：

对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5项、第6项承诺予以豁免，并以此作

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该等豁免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生效。

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7项承诺，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将继

续履行；如果公司本次重组资产重组因未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或未获得监管机关审核通过等原因而未能实施的，则朱祖国

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继续履行《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7项承诺，直至公司新的资产注入完成后方可解除；如

果证券监管机关对各方所持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则依照证券监管机关要求执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本议案涉及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注入等承诺豁免及变更事宜，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果本议案不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将不

能继续实施，提请公司股东予以关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开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资金认购方徐国瑞通过鑫天贸易持有公司10.53%股份，为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医药集团” ）全体股东所持

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购买重庆百花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百花生物” ）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

所持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公司在本次收购同时，拟向自然人徐国瑞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本次收购与本次配套融资互为条件，不可分割，若其中任何一项交易终止或不能实施，则本次交易终止实施。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括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百花医药集团于2004年3月在贵州省遵义市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15,390万元，是一家专业从事药品生产、销售的现代

化医药企业，公司集新药研发、药品制造、中药材种植和保健食品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拟向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

重庆百花生物于2011年9月在重庆市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7,050万元，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中西药及制剂产品和

植物饮料为主的专业医药企业。 重庆百花生物为百花医药集团控股子公司，百花医药集团持有其51.06%股份，公司本次拟向除

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收购其所持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截至审计

评估基准日（2014年8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以2014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交易各方对于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的预估值为167,238.71万元，百花医药集团100%股

份暂作价166,000万元；交易各方对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的预估值为3,982.87万元，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暂作价4,000

万元。

标的资产暂作价合计170,000万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标的资产的全部收购价款， 其中股份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70%，

现金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30%。

（1）百花医药集团

基于百花医药集团股东中同意参与业绩补偿的股东（即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 ）未来承

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及补偿风险，各方同意，对于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等4名补偿义务主体所持百花医药集团36.06%股份

的交易作价为822,404,896.69元，由其按照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相对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对于除前述补偿义务主体以外的其他

交易对象所持百花医药集团63.94%股份的交易作价为837,595,103.31元， 由相关交易对象按照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相对持股

比例进行分配；百花医药集团任一股东获得的交易对价中股份对价金额与现金对价金额的比例均为7:3。

按照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暂作价166,000万元测算， 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百花医药集团股东 持股比例 对价总额

（

元

）

现金对价金额

（

元

）

股份对价

（

股

）

1

黄文荣

23.89% 544,928,065.10 163,478,419.53 55,849,142

2

李显鹄

3.14% 71,697,785.53 21,509,335.66 7,348,235

3

马静

1.77% 40,330,004.36 12,099,001.31 4,133,382

4

郭劲松

7.25% 165,449,041.70 49,634,712.51 16,956,709

5

南海成长精选

（

天津

）

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9.97% 130,571,607.02 39,171,482.11 13,382,155

6

中时鼎诚

（

深圳

）

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9.71% 127,169,590.64 38,150,877.19 13,033,486

7

中山市大丰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6.24% 81,714,582.46 24,514,374.74 8,374,847

8

上海境泽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50% 72,011,695.91 21,603,508.77 7,380,408

9

常州兴科高鸿创业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3.65% 47,803,508.77 14,341,052.63 4,899,334

10

熊槐芝

3.63% 47,518,526.32 14,255,557.89 4,870,127

11

中企港南京创业投资基金

中心

（

有限合伙

）

3.51% 45,964,912.28 13,789,473.68 4,710,898

12

中企汇鑫南京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3.51% 45,964,912.28 13,789,473.68 4,710,898

13

杭州境界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3.27% 42,900,584.80 12,870,175.44 4,396,838

1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23% 42,287,719.30 12,686,315.79 4,334,026

15

广东合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75% 22,982,456.14 6,894,736.84 2,355,449

16

遵义普济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

（

有限合伙

）

1.86% 24,419,285.25 7,325,785.58 2,502,708

17

刘禹

1.40% 18,385,964.91 5,515,789.47 1,884,359

18

杨友利

1.29% 16,875,251.46 5,062,575.44 1,729,527

19

高雯

1.25% 16,343,284.21 4,902,985.26 1,675,007

20

伦绪锋

1.17% 15,321,637.43 4,596,491.23 1,570,299

21

唐倩

0.64% 8,365,614.04 2,509,684.21 857,383

22

唐薇

0.14% 1,838,596.49 551,578.95 188,435

23

张丽华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4

钱宏恕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5

田占国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6

郑善淑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7

徐雅婧

0.06% 769,486.68 230,846.00 78,863

28

朱世德

0.08% 1,103,157.89 330,947.37 113,061

29

甘霖

0.08% 1,021,442.50 306,432.75 104,686

30

龙庆红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1

王华义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2

张斌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3

雷凤祥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4

袁立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5

李丽娟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6

杨唯唯

0.06% 735,438.60 220,631.58 75,374

37

潘世家

0.05% 643,508.77 193,052.63 65,952

38

张宇

0.05% 612,865.50 183,859.65 62,811

39

朱宝娟

0.04% 551,578.95 165,473.68 56,530

40

冯惠容

0.04% 459,649.12 137,894.74 47,108

41

刘剑起

0.03% 391,552.96 117,465.89 40,129

42

潘二元

0.03% 367,719.30 110,315.79 37,687

43

雷恩

0.03% 367,719.30 110,315.79 37,687

44

陈宁川

0.02% 306,432.75 91,929.82 31,405

45

于小溪

0.78% 10,214,424.95 3,064,327.49 1,046,866

46

袁国林

0.03% 340,480.83 102,144.25 34,895

47

王春蓉

0.01% 85,120.21 25,536.06 8,723

合计

100% 1,660,000,000 498,000,000 170,131,738

（2）重庆百花生物

公司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的收购价款， 其中股份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

的70%（暂作价2,800万元），现金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30%（暂作价1,200万元）。 按照标的资产暂作价4,000万元测算，

重庆百花生物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重庆百花生

物股东

对重庆百花生

物的持股比例

对重庆百花生

物的相对持股

比例

交易对价总金额

（

元

）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

（

元

）

获得股份对价

（

股

）

1

黄文荣

28.51% 58,26% 23,304,347.83 6,991,304.35 2,388,439

2

吴伯均

1.70% 3.48% 1,391,304.35 417,391.30 142,593

3

李兆琴

4.26% 8.70% 3,478,260.87 1,043,478.26 356,483

4

古尚高

1.70% 3.48% 1,391,304.35 417,391.30 142,593

5

庞家学

0.85% 1.74% 695,652.17 208,695.65 71,296

6

余祖涛

0.85% 1.74% 695,652.17 208,695.65 71,296

7

王凯

8.51% 17.39% 6,956,521.74 2,086,956.52 712,967

8

曹明福

2.55% 5.22% 2,086,956.52 626,086.96 213,890

合计

48.94% 100% 40,000,000 12,000,000.00 4,099,557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准，发行价格为6.83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公司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70%）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为准。

各交易对方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股份锁定期

发行对象中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

日及其各自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在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黄文荣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

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1）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其本次取得新增股份的50%可解除锁定；（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48个月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30%可解除锁定；（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60个月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

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但如果黄文荣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金城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另行锁定的，应当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的规定。

发行对象中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中于小溪、徐雅婧、王春蓉、袁国林、遵义普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如其持有百花医药集团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不满12个月的， 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

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其持有百花医药集团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12个

月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中曹明福、李兆琴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如其持有重庆百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不满12个月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其持有重庆百

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12个月的， 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徐雅婧、于小溪、王春蓉、袁国林、遵义普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外的百花医药集团其他32名股东以及重庆百花生物除黄文荣、曹明福、李兆琴外其他5名股东通过

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述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上市安排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业绩补偿责任

本次交易对象中黄文荣、李显鹄、马静、郭劲松（以下统称为“补偿义务主体” ）对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含百花医药

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于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特指标的资产相关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12,500万元、15,000万元、18,000万元、21,

600万元作出承诺，并同意就标的资产实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部分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以其与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

协议》的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如果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含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2014年度至2017年度实现的累

积净利润（特指标的资产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总和超过《业绩补偿协

议》约定的预测利润数总和的，公司应当将标的资产2014年度至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总和超过预测利润数总和部分的30%作

为奖金奖励给补偿义务主体，公司应当于标的资产2017年度专项审计/审核结果出具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主体

拟定的奖励方案进行奖励。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损益归属

百花医药集团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百花医药集团

全体股东按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重庆百花生物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重庆百花生物

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按其在重庆百花生物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1.发行方式

向徐国瑞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公司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徐国瑞，徐国瑞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公司本次向徐国瑞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准，发行价格为6.83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初步确定为56,666.6666万元，如果公司本次收购的最终交易作价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公司与

徐国瑞可就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作出调整，调整后发行总额不应超过公司本次收购总价款的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按照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总额为56,666.6666万元测算，公司本次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数量为82,967,301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随之作出调整。

公司最终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锁定期安排

徐国瑞的锁定期安排： 徐国瑞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上市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方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制作了《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待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编制《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并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百花医药集团

股东黄文荣、李显鹄、马静、郭劲松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与重庆百花生物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徐国瑞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前述协议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生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

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

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据此，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的议案》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百花医药集团、重庆百花生物及其股东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系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

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目前确定的评估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根据评估机构对于标的资产预评估值的说明情况，评估机

构在评估过程中选取了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相关的评估方法，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

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预评估价值公允、合理。 评估方

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百花医药集团和重庆百花生物已取得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必要资质、许可证书；本

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事项，已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为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相关交易对方合法持有该

等股份，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该等持股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标的资产不存在限制

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有利于继续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继续保持独立。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增加医药主业，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

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继续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

争，增强独立性；

（二）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须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该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

除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

（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应当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发行股

份数量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的，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创业板上市公司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

买资产的，视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相

关财务顾问服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

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交易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规模等；

2.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申报事项；

3.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应修

改；

4.如有关监管部门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际结果和相关情况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资产过户等必要手续；

6.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有条件终止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和2014年4月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城

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与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徐国瑞先生定向发行股份，

发行数量为4,000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26,640万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同意，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徐国瑞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的议案自动失效，公司终止实施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则前述与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

的议案在决议有效期内将继续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集股东大会。 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相关决议，公告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时间。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祖国、施献东、李恩明、包玉梅、关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相关事项提示

公司重整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将其所持兴国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矿业” ）10%股权无偿赠与公司，

2012年12月，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及一致行动人高万峰、曹雅群、张寿清（以下简称“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 ）就恒鑫矿业

2014-2015年为公司所贡献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

“在朱祖国为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贵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下，贵公司所持有的恒鑫矿业10%股权在2014年

度能够实现归属于贵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不低于人民币941.60万元，在2015年度能够实现归属于贵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

红不低于人民币1,007.51万元。 如果恒鑫矿业最终实现的归属于贵公司的净利润及实际分红未到达上述标准，由朱祖国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相应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贵公司补足。 ”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徐国瑞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的

前提条件将发生变化；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实施，则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承诺将继续履行。

提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4

—

092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通知时间和方式：2014年9月30日以传真及送达方式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4年10月9日在公司召开

3、应出席人数、实际出席人数、缺席人数、委托表决人数

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监事夏俊清、王建荒、杨永辉参加了会议。

4、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夏俊清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相关主体重组承诺变更履行的议案》

2014年9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主体重组承诺变更事项的议案》，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履行其在公司重整期间所作出的资产注入等承

诺形成决议，并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以及相关主体协商情况，同意由公司股东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贸易” ）实

际控制人徐国瑞先生代替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重组方资格，寻找优质资产注入公司，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维护广大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目前，公司已在徐国瑞先生的推动下与潜在交易对方就开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达成合作意向，并已制作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徐国瑞先生通过认购配套资金将代替朱祖国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申报、实施的前提，需要公司股东大会豁免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相关资产注入承诺，并认可公司重组方变

更为徐国瑞。

基于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主体重组

承诺变更事项的议案》的相关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在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基础上，

监事会进一步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对朱祖国（包括其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5项、第6项承诺予以豁免，并以此作

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该等豁免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生效。

朱祖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7项承诺，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将继

续履行；如果公司本次重组资产重组因未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或未获得监管机关审核通过等原因而未能实施的，则朱祖国

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继续履行《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第7项承诺，直至公司新的资产注入完成后方可解除；如

果证券监管机关对各方所持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则依照证券监管机关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资金认购方徐国瑞通过鑫天贸易持有公司10.53%股份，为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医药集团” ）全体股东所持

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购买重庆百花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百花生物” ）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

所持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公司在本次收购同时，拟向自然人徐国瑞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本次收购与本次配套融资互为条件，不可分割，若其中任何一项交易终止或不能实施，则本次交易终止实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括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百花医药集团于2004年3月在贵州省遵义市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15,390万元，是一家专业从事药品生产、销售的现代

化医药企业，公司集新药研发、药品制造、中药材种植和保健食品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拟向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

重庆百花生物于2011年9月在重庆市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7,050万元，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中西药及制剂产品和

植物饮料为主的专业医药企业。 重庆百花生物为百花医药集团控股子公司，百花医药集团持有其51.06%股份，公司本次拟向除

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收购其所持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截至审计

评估基准日（2014年8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以2014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交易各方对于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的预估值为167,238.71万元，百花医药集团100%股

份暂作价166,000万元；交易各方对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的预估值为3,982.87万元，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暂作价4,000

万元。

标的资产暂作价合计170,000万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标的资产的全部收购价款， 其中股份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70%，

现金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30%。

（1）百花医药集团

基于百花医药集团股东中同意参与业绩补偿的股东（即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 ）未来承

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及补偿风险，各方同意，对于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等4名补偿义务主体所持百花医药集团36.06%股份

的交易作价为822,404,896.69元，由其按照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相对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对于除前述补偿义务主体以外的其他

交易对象所持百花医药集团63.94%股份的交易作价为837,595,103.31元， 由相关交易对象按照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相对持股

比例进行分配；百花医药集团任一股东获得的交易对价中股份对价金额与现金对价金额的比例均为7:3。

按照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暂作价166,000万元测算， 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百花医药集团股东 持股比例 对价总额

（

元

）

现金对价金额

（

元

）

股份对价

（

股

）

1

黄文荣

23.89% 544,928,065.10 163,478,419.53 55,849,142

2

李显鹄

3.14% 71,697,785.53 21,509,335.66 7,348,235

3

马静

1.77% 40,330,004.36 12,099,001.31 4,133,382

4

郭劲松

7.25% 165,449,041.70 49,634,712.51 16,956,709

5

南海成长精选

（

天津

）

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9.97% 130,571,607.02 39,171,482.11 13,382,155

6

中时鼎诚

（

深圳

）

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9.71% 127,169,590.64 38,150,877.19 13,033,486

7

中山市大丰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6.24% 81,714,582.46 24,514,374.74 8,374,847

8

上海境泽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50% 72,011,695.91 21,603,508.77 7,380,408

9

常州兴科高鸿创业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3.65% 47,803,508.77 14,341,052.63 4,899,334

10

熊槐芝

3.63% 47,518,526.32 14,255,557.89 4,870,127

11

中企港南京创业投资基金

中心

（

有限合伙

）

3.51% 45,964,912.28 13,789,473.68 4,710,898

12

中企汇鑫南京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3.51% 45,964,912.28 13,789,473.68 4,710,898

13

杭州境界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3.27% 42,900,584.80 12,870,175.44 4,396,838

1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23% 42,287,719.30 12,686,315.79 4,334,026

15

广东合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75% 22,982,456.14 6,894,736.84 2,355,449

16

遵义普济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

（

有限合伙

）

1.86% 24,419,285.25 7,325,785.58 2,502,708

17

刘禹

1.40% 18,385,964.91 5,515,789.47 1,884,359

18

杨友利

1.29% 16,875,251.46 5,062,575.44 1,729,527

19

高雯

1.25% 16,343,284.21 4,902,985.26 1,675,007

20

伦绪锋

1.17% 15,321,637.43 4,596,491.23 1,570,299

21

唐倩

0.64% 8,365,614.04 2,509,684.21 857,383

22

唐薇

0.14% 1,838,596.49 551,578.95 188,435

23

张丽华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4

钱宏恕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5

田占国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6

郑善淑

0.12% 1,532,163.74 459,649.12 157,029

27

徐雅婧

0.06% 769,486.68 230,846.00 78,863

28

朱世德

0.08% 1,103,157.89 330,947.37 113,061

29

甘霖

0.08% 1,021,442.50 306,432.75 104,686

30

龙庆红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1

王华义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2

张斌

0.07% 919,298.25 275,789.47 94,217

33

雷凤祥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4

袁立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5

李丽娟

0.06% 766,081.87 229,824.56 78,514

36

杨唯唯

0.06% 735,438.60 220,631.58 75,374

37

潘世家

0.05% 643,508.77 193,052.63 65,952

38

张宇

0.05% 612,865.50 183,859.65 62,811

39

朱宝娟

0.04% 551,578.95 165,473.68 56,530

40

冯惠容

0.04% 459,649.12 137,894.74 47,108

41

刘剑起

0.03% 391,552.96 117,465.89 40,129

42

潘二元

0.03% 367,719.30 110,315.79 37,687

43

雷恩

0.03% 367,719.30 110,315.79 37,687

44

陈宁川

0.02% 306,432.75 91,929.82 31,405

45

于小溪

0.78% 10,214,424.95 3,064,327.49 1,046,866

46

袁国林

0.03% 340,480.83 102,144.25 34,895

47

王春蓉

0.01% 85,120.21 25,536.06 8,723

合计

100% 1,660,000,000 498,000,000 170,131,738

（2）重庆百花生物

公司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的收购价款， 其中股份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

的70%（暂作价2,800万元），现金对价金额占全部收购价款的30%（暂作价1,200万元）。 按照标的资产暂作价4,000万元测算，

重庆百花生物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重庆百花生

物股东

对重庆百花生

物的持股比例

对重庆百花生

物的相对持股

比例

交易对价总金额

（

元

）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

（

元

）

获得股份对价

（

股

）

9

黄文荣

28.51% 58,26% 23,304,347.83 6,991,304.35 2,388,439

10

吴伯均

1.70% 3.48% 1,391,304.35 417,391.30 142,593

11

李兆琴

4.26% 8.70% 3,478,260.87 1,043,478.26 356,483

12

古尚高

1.70% 3.48% 1,391,304.35 417,391.30 142,593

13

庞家学

0.85% 1.74% 695,652.17 208,695.65 71,296

14

余祖涛

0.85% 1.74% 695,652.17 208,695.65 71,296

15

王凯

8.51% 17.39% 6,956,521.74 2,086,956.52 712,967

16

曹明福

2.55% 5.22% 2,086,956.52 626,086.96 213,890

合计

48.94% 100% 40,000,000 12,000,000.00 4,099,55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准，发行价格为6.83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公司为本次收购之目的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70%）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为准。

各交易对方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股份锁定期

发行对象中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

日及其各自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在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黄文荣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

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1）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其本次取得新增股份的50%可解除锁定；（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48个月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30%可解除锁定；（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60个月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

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但如果黄文荣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金城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另行锁定的，应当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的规定。

发行对象中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中于小溪、徐雅婧、王春蓉、袁国林、遵义普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如其持有百花医药集团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不满12个月的， 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

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其持有百花医药集团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12个

月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中曹明福、李兆琴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如其持有重庆百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不满12个月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其持有重庆百

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12个月的， 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徐雅婧、于小溪、王春蓉、袁国林、遵义普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外的百花医药集团其他32名股东以及重庆百花生物除黄文荣、曹明福、李兆琴外其他5名股东通过

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述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上市安排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业绩补偿责任

本次交易对象中黄文荣、李显鹄、马静、郭劲松（以下统称为“补偿义务主体” ）对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含百花医药

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于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特指标的资产相关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12,500万元、15,000万元、18,000万元、21,

600万元作出承诺，并同意就标的资产实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部分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以其与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

协议》的约定为准。

11.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如果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包含百花医药集团100%股份和重庆百花生物48.94%股份）2014年度至2017年度实现的累

积净利润（特指标的资产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总和超过《业绩补偿协

议》约定的预测利润数总和的，公司应当将标的资产2014年度至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总和超过预测利润数总和部分的30%作

为奖金奖励给补偿义务主体，公司应当于标的资产2017年度专项审计/审核结果出具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主体

拟定的奖励方案进行奖励。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损益归属

百花医药集团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百花医药集团

全体股东按其在百花医药集团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重庆百花生物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重庆百花生物

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按其在重庆百花生物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1.发行方式

向徐国瑞定向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公司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徐国瑞，徐国瑞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公司本次向徐国瑞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准，发行价格为6.83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初步确定为56,666.6666万元，如果公司本次收购的最终交易作价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公司与

徐国瑞可就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作出调整，调整后发行总额不应超过公司本次收购总价款的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按照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总额为56,666.6666万元测算，公司本次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数量为82,967,301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随之作出调整。

公司最终向徐国瑞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锁定期安排

徐国瑞的锁定期安排： 徐国瑞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上市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方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制作了《金城造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待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编制《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百花医药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百花医药集团

股东黄文荣、李显鹄、马静、郭劲松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与重庆百花生物除百花医药集团以外的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徐国瑞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前述协议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

有效。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

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据此，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相

关财务顾问服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有条件终止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和2014年4月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与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徐国瑞先生定向发行股份，发行数量为4,000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26,640万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报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监事会同意，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徐国瑞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的议

案自动失效，公司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则前述与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的议案在决议有效期内将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3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有重大需核实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5月12日开市起停牌。 期间，经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公司就变更重组方及相关事项与锦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进行了沟通和请示，并获得回函。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10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根据公司披露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拟向黄文荣等43名自然人及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11家机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重庆百花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8.94%的股权，并向徐国瑞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本次交易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但不构成借壳

上市，募集配套资金属于关联交易。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4年10月13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相关规定，如本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停牌前股票交

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交易事项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9日

考虑到本次交易中各交易对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未来承担的利润承诺补偿责任和补偿风险的不同，标的资产各交易对方获

取对价的情况不同。 基于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中百花集团全部股权作价16.60亿元，百花集团股东黄文荣、马静夫妇及李显鹄、

郭劲松以持有百花集团36.06%股权获得该标的资产交易对价16.60亿元的49.54%、约8.22亿元，其向上市公司出售股权的价格为

14.82元/股，较百花集团母公司每股净资产3.45元溢价约329.85%。 百花集团除黄文荣、马静夫妇及李显鹄、郭劲松以外的股东以

持有百花集团63.94%股权获得该标的资产交易对价16.60亿元的50.46%、 约8.38亿元， 其向上市公司出售股权的价格为8.51元/

股，较百花集团母公司每股净资产3.45元溢价约146.92%；基于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中百花生物48.94%股权作价4,000万元，由

该标的资产的股东按相对持股比例分配，因百花生物48.94%的股权中包含黄文荣所持28.51%的部分，黄文荣拥有该标的资产4,

000万元作价中的58.26%、约2,330.20万元。 以上对价合计17亿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每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6.83元，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通过锁价方式向徐国瑞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6,666.6666万元， 不超过交易总额

（交易标的成交价+配套募集资金）的25%。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6.83元/股。本次募

集的配套资金将主要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互为条件，不可分割，若其中任何一项交易终止或不能实施，则本次交易

终止实施。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百花集团100%股权和百花生物48.94%股权的预估值约为171,221.58万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并初步确认交易价格为

170,000万元。

在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及其它相关

事项。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二）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属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留存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标

的资产不得进行利润分配。

（三）审计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8月31日。

（四）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情况及数额由上市公司和黄文荣书面认可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起30日内

进行专项审计确认。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产生的亏损由全部交易对方按照其在百花集团和

百花生物的持股比例共同承担，并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除标的资产或交易对方在交割日前已经向公司披露的处罚、索赔或受到的任何损失外，标的资产因交割日前发生或存在的

其他任何行为、状态或情形而在交割日后受到任何处罚、追索、索赔或受到任何损失，黄文荣应就该等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

该等损失由标的资产先行承担， 相应标的资产股东承诺在标的资产承担该等损失之日起30日内以除标的资产股份以外的其他

合法财产对标的资产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三、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一）现金对价金额

本次全部交易对价为170,000万元，其中的70%采用股份支付，30%采用现金支付。 公司需向标的资产全体股东支付现金对

价合计约51,000.00万元。 该等现金对价分配的金额和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股票对价 交易对价合计

金额

在现金对价

中占比

金额 股份

（

股

）

金额 占比

1

黄文荣

17,046.97 33.43% 39,776.27 58,237,582 56,823.24 33.43%

2

南海成长

3,917.15 7.68% 9,140.01 13,382,155 13,057.16 7.68%

3

中时鼎诚

3,815.09 7.48% 8,901.87 13,033,486 12,716.96 7.48%

4

郭劲松

4,963.47 9.73% 11,581.43 16,956,709 16,544.90 9.73%

5

大丰实业

2,451.44 4.81% 5,720.02 8,374,847 8,171.46 4.81%

6

上海境泽

2,160.35 4.24% 5,040.82 7,380,408 7,201.17 4.24%

7

兴科高鸿

1,434.11 2.81% 3,346.25 4,899,334 4,780.35 2.81%

8

熊槐芝

1,425.56 2.80% 3,326.30 4,870,127 4,751.85 2.80%

9

中企港

1,378.95 2.70% 3,217.54 4,710,898 4,596.49 2.70%

10

中企汇鑫

1,378.95 2.70% 3,217.54 4,710,898 4,596.49 2.70%

11

杭州境界

1,287.02 2.52% 3,003.04 4,396,838 4,290.06 2.52%

12

九州通

1,268.63 2.49% 2,960.14 4,334,026 4,228.77 2.49%

13

李显鹄

2,150.93 4.22% 5,018.84 7,348,235 7,169.78 4.22%

14

遵义普济

732.58 1.44% 1,709.35 2,502,708 2,441.93 1.44%

15

马静

1,209.90 2.37% 2,823.10 4,133,382 4,033.00 2.37%

16

合富投资

689.47 1.35% 1,608.77 2,355,449 2,298.25 1.35%

17

刘禹

551.58 1.08% 1,287.02 1,884,359 1,838.60 1.08%

18

杨友利

506.26 0.99% 1,181.27 1,729,527 1,687.53 0.99%

19

高雯

490.30 0.96% 1,144.03 1,675,007 1,634.33 0.96%

20

伦绪锋

459.65 0.90% 1,072.51 1,570,299 1,532.16 0.90%

21

于小溪

306.43 0.60% 715.01 1,046,866 1,021.44 0.60%

22

唐倩

250.97 0.49% 585.59 857,383 836.56 0.49%

23

唐薇

55.16 0.11% 128.70 188,435 183.86 0.11%

24

张丽华

45.96 0.09% 107.25 157,029 153.22 0.09%

25

钱宏恕

45.96 0.09% 107.25 157,029 153.22 0.09%

26

田占国

45.96 0.09% 107.25 157,029 153.22 0.09%

27

郑善淑

45.96 0.09% 107.25 157,029 153.22 0.09%

28

朱世德

33.09 0.06% 77.22 113,061 110.32 0.06%

29

甘霖

30.64 0.06% 71.50 104,686 102.14 0.06%

30

龙庆红

27.58 0.05% 64.35 94,217 91.93 0.05%

31

王华义

27.58 0.05% 64.35 94,217 91.93 0.05%

32

张斌

27.58 0.05% 64.35 94,217 91.93 0.05%

33

徐雅婧

23.08 0.05% 53.86 78,863 76.95 0.05%

34

雷凤祥

22.98 0.05% 53.63 78,514 76.61 0.05%

35

袁立

22.98 0.05% 53.63 78,514 76.61 0.05%

36

李丽娟

22.98 0.05% 53.63 78,514 76.61 0.05%

37

杨唯唯

22.06 0.04% 51.48 75,374 73.54 0.04%

38

潘世家

19.31 0.04% 45.05 65,952 64.35 0.04%

39

张宇

18.39 0.04% 42.90 62,811 61.29 0.04%

40

朱宝娟

16.55 0.03% 38.61 56,530 55.16 0.03%

41

冯惠容

13.79 0.03% 32.18 47,108 45.96 0.03%

42

刘剑起

11.75 0.02% 27.41 40,129 39.16 0.02%

43

潘二元

11.03 0.02% 25.74 37,687 36.77 0.02%

44

雷恩

11.03 0.02% 25.74 37,687 36.77 0.02%

45

袁国林

10.21 0.02% 23.83 34,895 34.05 0.02%

46

陈宁川

9.19 0.02% 21.45 31,405 30.64 0.02%

47

王春蓉

2.55 0.01% 5.96 8,723 8.51 0.01%

48

吴伯均

41.74 0.08% 97.39 142,593 139.13 0.08%

49

李兆琴

104.35 0.20% 243.48 356,483 347.83 0.20%

50

古尚高

41.74 0.08% 97.39 142,593 139.13 0.08%

51

庞家学

20.87 0.04% 48.70 71,296 69.57 0.04%

52

余祖涛

20.87 0.04% 48.70 71,296 69.57 0.04%

53

王凯

208.70 0.41% 486.96 712,967 695.65 0.41%

54

曹明福

62.61 0.12% 146.09 213,890 208.70 0.12%

合计

- 51,000.00 100.00% 119,000.00 174,231,296 170,000.00 100.00%

（二）现金对价支付过程

公司在标的公司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全部到位并完成验资且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

的专项审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约定的公司应向其支付现金对价总额的70%；剩余30%的现金对价将于目标公

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的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且补偿义务人已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的规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10个

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

上述现金对价应先扣除应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补足的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金额。

四、本次交易中股票发行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内容，发行方式均为非公开发行。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发行对象为百花集团全体股东和百花生物持股48.94%的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徐国瑞。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6.83元/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

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2、配套募集资金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公司通过锁价方式向徐国瑞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6,666.6666万元，不超过交易总额（交易

标的成交价+配套募集资金）的25%。 发行价格均为6.8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6.83

元/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

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确定的交易价格以及上述发行价格定价原则估算，公司拟向标的资产股东发行股份174,231,296

股，依据配套募集资金不超过交易总金额（交易标的成交价+配套募集资金）的25%以及上述发行价格定价原则估算，向徐国瑞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超过82,967,301股。 上市公司需向标的资产全部股东及徐国瑞合计发行股份约257,198,597股。

上述发行股份的数量将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发行数量随之相应调

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约545,033,357股，其中，社会公众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 因此，本次发

行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五）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1、标的资产售股股东

（1）利润补偿义务人黄文荣、马静、李显鹄及郭劲松

利润补偿义务人黄文荣、马静、李显鹄及郭劲松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及其各自利润补偿义务履

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 在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黄文荣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

排分期解锁：（1）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其本次取得新增股份的50%可解除锁定；（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的，其本次

取得的新增股份的30%可解除锁定；（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60个月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但

如果黄文荣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金城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另行锁定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

的规定。

（2）百花集团高管、骨干员工

百花集团高管及骨干员工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3）2013年底及2014年入股百花集团或百花生物的股东

于2013年底及2014年通过受让股权进入百花集团的于小溪、王春蓉、袁国林、徐雅婧、遵义普济以及通过受让股权进入百花

生物的曹明福和李兆琴，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如其持有百花集团或百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不满12个月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其持有

百花集团或百花生物股份的期限至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12个月的， 则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4）标的资产其他股东

除黄文荣、马静、李显鹄、郭劲松、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徐雅婧、于小溪、王春蓉、袁国林、曹明福、李兆

琴、遵义普济以外的其他37名交易对象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配套募集资金认购者

徐国瑞以现金认购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待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

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六）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五、利润承诺、业绩补偿及奖励

（一）利润承诺期间

利润补偿义务人对公司的利润承诺期间为2014年至2017年。

（二）利润承诺

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资产在利润承诺期间模拟合并口径净利润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2014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12,500.00

万元

2 2015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15,000.00

万元

3 2016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18,000.00

万元

4 2017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21,600.00

万元

（三）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主体

1、本次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 ）为黄文荣、马静、李显鹄和郭劲松，该四人合计拥有全部交易对价

17亿元中的49.75%，约为8.46亿元，他们以取得的8.46亿元交易对价为上限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其中，黄文荣、李显鹄、马静为第

一顺序补偿义务人，郭劲松为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即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产生补偿义务时，首先由黄文荣、李显鹄、马静以

其在本次交易中各自获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总额为限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所获交易对价总额仍

低于《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应补偿金额的，不足部分由郭劲松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总额为限向上市公

司履行补偿义务。 各补偿义务人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股份补偿，补偿义务人剩余股份数不足以

支付全部补偿金额的，补偿义务人应当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按照如下比例承担利润补偿义务：

序号 姓名 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比例

1

黄文荣

83.48%

2

李显鹄

10.57%

3

马静

5.95%

合计

100.00%

2、在前述所有补偿义务人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的过程中，黄文荣应就补偿义务人所承担的

补偿义务向上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在其他补偿义务人未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相应补偿义务时，上市公司有权

向黄文荣追偿的金额不以黄文荣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为限，黄文荣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代替其他补偿义务人先行向上市

公司承担补偿义务之后，有权就其代为补偿的金额向其他补偿义务人进行追偿。

（四）2014年~2017年的补偿安排

在补偿期内，金城股份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实际利润数与《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

责金城股份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金城股份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补偿

义务人应当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进行补偿。

在规定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如发生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而需要补偿义务人进行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需补

偿当年年报公告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及应补偿现金数，向补偿义务人就

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并在需补偿当年的审计报告出具后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补偿事宜，对应补偿股份

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补偿期内应补偿股份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数总

和]�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已补偿现金数÷本次发行价格

各补偿义务人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股份补偿，补偿义务人剩余股份数不足以支付全部补偿

金额的，补偿义务人应当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应补偿现金数=（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补偿义务人所持剩余股份数）×本

次发行价格。

除《业绩补偿协议》另有约定外，上述公式所称补偿期限为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四个会计年度。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1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1、实际净利润不及承诺的相关补偿安排

在此情形下，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如下顺序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1）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以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各自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每年

应补偿股份数＝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偿比例。各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作为股份补偿上限。

（2）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 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所持剩余股份数低于根据《业绩补偿协议》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的，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应当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应补偿现金数=（应补偿股份数－所持剩余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3）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以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每年应补

偿股份数＝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当年已承担的应补偿股份数－（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当年已

承担的应补偿现金数÷本次发行价格）。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作为股份补偿上限。

（4）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所持剩余股份数低于根据《业绩补偿协议》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的，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应当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应补偿现金数=（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第二顺序补偿义

务人所持剩余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如果出现本次交易未能于2014年实施完毕且标的资产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数这一种情形的， 则第一顺序

补偿义务人应当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比例就2014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数的差额部分

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同时，《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自动调整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

相应的补偿期内应补偿股份或现金数的计算公式也将以这三年的承诺利润数为基础计算。 除该种情形外， 业绩补偿期限均为

2014年至2017年，相应的补偿期内应补偿股份或现金数的计算公式也均以这四年的承诺利润数为基础计算。

2、预测期届满涉及减值时的相关补偿计算

2017年度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

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参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程序和补偿顺序另行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另需补偿的股份=

[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本次发行价格。

3、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业绩补偿协议》规定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如按照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为

正数，则公司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专项核查意见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如有）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

务人应在收到公司发出的前述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锁定、股权质

押、司法冻结等情形）及最终可以补偿给公司的股份数量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书面回复给公司，并协助公司办

理股份补偿所需的相关手续。

公司在收到补偿义务人提供的书面回复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最终确定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并在30

日内就补偿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份回购事宜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如有），由公司以

1.00元的总价定向回购全部应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若股份回购事宜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如

有），则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将在接到通

知后的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如有），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

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

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数量（扣除补偿义务人）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业绩补偿协议》规定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如按照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确定的每一补偿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负数或

零，则该补偿年度不新增回购股份（补偿股份）数量也不减少以前补偿年度已累积的回购股份（补偿股份）数量。

自补偿义务人将其可以补偿给公司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书面回复公司之日，至相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期间，若补偿

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动（包括但不限于司法冻结、司法拍卖等情形）导致影响可以实际补偿给公司的股份数量的，补偿义

务人应及时书面通知公司，以便公司及时调整补偿的具体方案。

按《业绩补偿协议》确定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根据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在公司相

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包括专项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偿款一次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五）2014年~2017年奖励金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同意，如果模拟合并主体 2014年度至2017年度实现的累积净利润（特指模拟合并主体相关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和超过《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预测利润数总和的，上市公司应

当将超额利润的30%作为奖金奖励给补偿义务人， 上市公司应当于模拟合并主体2017年度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按照补偿义务

人拟定的奖励方案进行奖励。

模拟合并主体2017年度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如果出现模拟合并主体实现超额利润需要进行奖励的情形，上市公司作为百

花集团股东，应当于模拟合并主体2017年度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股东决定，由百花集团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现

金分红，现金分红金额不少于模拟合并主体实现的超额利润总额，上市公司应当于收到百花集团支付的现金分红价款后5个工作

日内将超额利润的30%按照补偿义务人拟定的奖励方案向奖励对象支付现金奖励价款。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应当无条件配合上

市公司及百花集团实施前述现金分红方案。

在出现上述需要进行超额利润奖励的情形下，补偿义务人应当于模拟合并主体2017年度专项审计结果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

协商确定超额利润的奖励和分配方案，并于5个工作日将确定的奖励方案及时报送上市公司以便其向奖励对象支付奖励价款。

（六）净利润的确定

利润承诺标的为假设百花集团100%控股百花生物的模拟合并主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各会计年度进行审计。 标的公司2014年至2017年各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经公司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规则》，鉴于本公司通过锁价方式向徐国瑞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承诺认购方徐国瑞为公司股东鑫天贸

易（持有上市公司10.53%的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徐国瑞系本公司关联人，该配套融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黄文荣、马静夫妇与金城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黄文荣、马静夫妇合计持有金城股份的股份超

过5%，并将有权提名二名本公司非独立董事，黄文荣、马静夫妇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本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议案时，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人徐国瑞通过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持股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10.53%提高到20.78%，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系金城股份为丰富公司业务结构、实现公司多元化发展、提升公司发展水平而实施的重要举措，对于解决公司持续

发展问题并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金城股份在2008至2010年度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金城

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1]132号），公司股票于2011年4月28日起暂停上市。为避免金城股份退市

给公司、公司员工、广大股东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2012年9月，徐国瑞通过持股99.11%股权的宝地集团收购了金城股份控股股

东鑫天纸业63.0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积极介入挽救公司的努力。 2012年10月，根据锦州中院以《民事裁定书》裁

定批准的公司《重整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徐国瑞变更为朱祖国，但徐国瑞仍通过鑫天贸易持有上市公司10.53%的股权。 从

2012年9月介入公司至今，徐国瑞从未放弃支持、推动公司发展的努力。 在公司与交易对方商讨本次重组计划的过程中，徐国瑞

主动表示愿意通过认购配套融资的方式支持公司本次重组，并借此提升在公司的持股比例、重新获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购买的标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100%，但本次交易实施前的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徐国瑞（间接持股）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20.78%，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文荣、马静夫妇通过本次交易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1.44%

的股权，两者所持股权比例存在较大差距。 从董事会方面看，黄文荣、马静夫妇在上市公司九个董事会席位中有权提名二名本公

司非独立董事，不具备控制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及决策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借壳

上市的规定。

八、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及控制措施

（一）对标的资产方核心或骨干成员的任职期限要求

1、对黄文荣的任职期限要求

黄文荣自股权交割日起五年内，应当继续于金城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任职

并履行其应尽的勤勉尽责义务，黄文荣非因上市公司认可的原因违反前述任职期限要求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下述约定

向公司进行赔偿：

（1）如黄文荣任职期限不满 36�个月，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已获对价的100%� 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公司，即黄文荣因本次交

易取得的公司股份由本公司以1�元总价进行回购，黄文荣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应全额支付给公司。

（2）如黄文荣任职期限已满36个月但不满48个月，其应当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黄文荣尚未出售的剩余股

份数量×离职当日金城股份股票收盘价+黄文荣已出售股份取得的出售价款）×50%（如离职当日为非交易日的， 则以离职日

下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准，下同）。

（3）如黄文荣任职期限已满48个月但不满60个月，其应当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黄文荣尚未出售的剩余股

份数量×离职当日金城股份股票收盘价+黄文荣已出售股份取得的出售价款）×20%

2、对其他骨干成员的任职期限要求

百花集团骨干成员刘剑起、甘霖、陈宁川、唐薇、郑善淑、雷恩自股权交割日起3年内，应当继续于金城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任职并履行其应尽的勤勉尽责义务，相关交易对象非因上市公司认可的原因违反

前述任职期限要求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下述约定向公司进行赔偿：

（1）如相关交易对象任职期限不满 12�个月，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已获对价的100%� 作为赔偿金支付给上市公司，即相关

交易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上市公司以1�元总价进行回购， 相关交易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应全额

支付给公司。

（2）如相关交易对象任职期限已满12个月但不满24个月，其应当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相关交易对象尚未

出售的剩余股份数量×离职当日金城股份股票收盘价+相关交易对象已出售股份取得的出售价款）×50%。

（3）如相关交易对象任职期限已满24个月但不满36个月，其应当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相关交易对象

尚未出售的剩余股份数量×离职当日金城股份股票收盘价+相关交易对象已出售股份取得的出售价款）×20%。

（二）百花集团治理结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百花集团董事会将进行改组，届时百花集团董事会将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上市公司有权提名3名董事，黄

文荣有权提名2名董事。 公司应配合百花集团董事会的改组事宜， 并根据上市公司和黄文荣的要求促使百花集团现任董事向董

事会提出书面辞职申请。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至少向百花集团委派或任命1名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工作。

九、本次交易实施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截至本

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中国证监会核准；

4、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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